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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青海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提出。 

本文件由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海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青海省食品检验检测院）、西宁华信检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西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海西州盐化工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青海鸿鑫矿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温建华、赵枫、马占花、赵昕、李霞、丽牧、徐翔、张志芳、王微芝、赵枝刚、

温建安、韩斌。 

本文件由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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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检验检测能力表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工作中检验检测能力表述的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分类规则、

表述要求及授权签字人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工作中申请、受理、技术评审时的能力表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GB 2000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试验方法标准  

在适合指定目的的精密度范围内和给定环境等条件下，全面描述试验活动以及得出结论

方式的标准。 

[来源：GB 20001.4-2015 3.1] 

3.2   

产品标准   

规定产品需要满足的要求以保证其适用性的标准。 

[来源：GB 20001.10-2014 3.1 ] 

3.3 

检验检测机构 

依法成立，依据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范，利用仪器设备、环境设施等技术条件和专业技

能，对产品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进行检验检测的专业技术组织。 

3.4 

检验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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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标准及其配套或指定的检验检测方法开展检验检测活动、出具具有证明作用

的数据和结果的能力。 

3.5 

资质认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对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检验检测

机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实施的评价许可。 

3.6  

检验检测能力表  

检验检测能力通常以检验检测能力表（以下简称“能力表”）的形式表述，应至少包括序号、类别

（产品/项目/参数）、产品或项目/参数，以及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限制范围、

说明，见附录 A。 

4 总体原则 

4.1 分类原则 

4.1.1 科学性 

检验检测能力分类适应市场监管需要，满足客户需求，同时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能力申报的实际要求。 

4.1.2 唯一性 

检验检测能力分类具有唯一性，各能力不应交叉、覆盖。 

4.1.3 准确性 

检验检测能力分类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以及本文件的相关要求，准确地表达检验检测 

机构实际的检验检测能力，并保持其时效性。 

4.2 表述原则 

4.2.1 统一性 

检验检测能力分类描述在各行业、各领域范围内做到统一分类、统一描述、统一格式。 

4.2.2 规范性 

检验检测能力附表描述简明、规范。 

4.2.3 专业性 

由具备相应能力的人员负责填写检验检测能力附表，检验检测机构具备的能力能够得到客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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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 

5 分类规则 

5.1 检测类别可分为一级类别、二级类别，如下： 

a)  一级类别宜按相同或相近基质、功能、性质或行业特点进行表述,见附录 B。 

示例 1： 建材领域可分为水泥及其它胶凝材料，混凝土、砂浆类材料，金属材料及其制品，墙体和屋面材料，防水

材料等。 

示例 2：机动车检测领域可分为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动车排放检验等。 

b)  二级类别宜按照具体的分类表述。 

示例 3：水泥及其它胶凝材料可分为通用硅酸盐水泥、白色硅酸盐水泥、砌筑水泥等。 

示例 4：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可分为联网查询、车辆唯一性检查、车辆特征参数检查、车辆外观检查、安全装置检

查、底盘动态检验、车辆底盘部件检查等。 

5.2 对于具备食品检验检测能力的综合性检验检测机构，食品检验检测能力表与非食品检验检测能力

表应分开表述。 

6 表述要求 

6.1 机构名称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应按照注册地址正确填写。 

6.2 检验检测场所地址 

6.2.1 场所地址应为检测项目/参数实际开展检测活动的地点，不应扩大或缩小。 

6.2.2 多场所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不同场所分别填写检验检测能力表。 

6.2.3 同一检测项目/参数在不同地点开展检测的，应按不同地点独立表述。 

6.3 序号 

6.3.1 一级类别在能力表中设立通栏顺序填写，以汉字数字（一、二、三……）为序，连续编号。 

6.3.2 二级类别在能力表中第一列顺序填写，以阿拉伯数字（1、2、3……）为序，连续编号。 

6.3.3 具体产品/项目/参数在能力表中第三列顺序填写，同一类产品以阿拉伯数字（1.1、1.2、1.3……）

为序，连续编号，示例见附录 C。 

6.4 类别（产品/项目/参数） 

6.4.1能力表从左至右第 2大列类别（产品/项目/参数）的填写，可以是二级分类，也可以是具体的产

品、对象名称。 

6.4.2 产品名称应在检测标准规定的适用范围内，不应超出检验检测机构实际检测能力的范围。 

示例：GB/T5525-2008《植物油脂透明度、气味、滋味鉴定法》，类别（产品/项目/参数）名称根据检测标准规定

的适用范围，表述为“植物油脂”，或者根据检验检测机构实际能力表述为具体产品名称“花生油”“大豆油”等，不应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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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油脂”或“动物性油脂”。 

 

6.5 产品/项目/参数 

6.5.1 能力表从左至右第 3 大列“产品/项目/参数”的填写，应填写具体的产品名称或者项目/参数

名称。  

6.5.2 “产品/项目/参数”填写的名称以产品标准或试验方法标准中对应的检验检测条款的项目/参数

名称为准。 

6.5.3 试验方法标准名称中如只包含检测参数总称和技术要求，但未明确具体参数时，应根据检验检

测机构实际填写参数名称。 

示例：NY/T 761-2008《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脂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 》包含多种农

药残留项目，检验检测机构应根据实际能力填写具体的某一类农药或者某一种或几种农药。  

6.5.4 同一“产品/项目/参数”下的多个标准之间，应分行表述，并按照标准的顺序排列。 

6.5.5 若检测项目中包含多项参数时应逐个参数展开填写。  

6.5.6 “产品/项目/参数”按标准规范表述，不应用缩写或简称表述（如英文缩写），标准中只有缩

写或简称的除外。 

示例：二氧化硫，不应表述为 SO2，可表述为二氧化硫或二氧化硫（SO2）。 

6.6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年号） 

6.6.1 每一大类中，应按试验方法标准在前，产品标准在后的方式进行填写。无论是试验方法标准还

是产品标准，均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国际标准的顺序填写。国际标准、行

业标准的顺序按照英文字母顺序填写，国家标准按标准顺序号填写。  

注 1：依据的标准（方法）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际标准、国外标准、非标检测方

法须经确认。 

注 2：依据的标准（方法）是否在资质认定能力范围内由资质认定部门决定。 

6.6.2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含年号）”栏内应准确、完整、规范地表述标准（方法）

名称、编号、年份号（版本号），标准名称不加书名号。 

示例：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76—2017。 

6.6.3 当以产品标准表述检验检测能力时，产品标准中引用的试验方法标准也应同时在能力表中表述。

只能检测“产品标准”中非主要参数的，不准许以产品表述。试验方法标准中含有多种方法的，若不具

备某种方法检测能力的，应在“限制范围”栏中予以限制。 

6.6.4 仅涉及抽样、取样、采样、样品制备的标准不应单独表述，必要时可与其对应的检测标准并列

表述，并以“/”作为间隔。 

6.6.5 计量技术规范(JJF)中的检验规则等非校准方法可列入能力表。 

示例：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JJF 1070—2005。 

6.7 限制范围 

6.7.1 限制范围是对检验检测能力的明确和声明，检验检测机构对不能覆盖标准（方法）中的所有检

验检测能力的，应明确给出能力不具备的检验检测方法、检验检测条件、检验检测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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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不能按照产品标准要求进行全项检验检测时，应对不具备检验检测能力的项目/参数进行限制，

应在“限制范围”栏目中明确“只测：项目/参数、……”或“不测：项目/参数、……”，宜尽可能选

择字数较少的内容来表述。如有条款限制，应以具体项目/参数表述，不应只描述条款号； 

b)  当不能按照方法标准要求进行全部方法的检验检测时,对于不具备检验检测能力的方法，应在“限

制范围”中明确“只用：**方法、……”或“不用：**方法、……”； 

c)  当受仪器设备量程范围、尺寸大小限制时，应在“限制范围”栏明确，例如：“只测：25℃～75℃”

或“不测：100℃以上”,“只测：内径 5 mm≤d≤150 mm，外径 16 mm≤D≤160 mm”等。 

6.7.2 检验检测机构仅对产品标识标签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核查，不对产品的实物与标识标签内容

真实性进行检验检测，应在“限制范围”栏注明“仅对产品标识标签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核查,不包

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或类似表述。 

6.7.3 被替代的产品标准或试验方法标准被现行有效的产品标准或试验方法标准明确引用时，应在限

制范围内表述：“仅被 XXX 产品标准或试验方法标准引用”或“仅被现行有效的产品标准或试验方法标

准引用”。 

6.7.4 已作废的标准，应在限制范围内表述“仅限特定委托方”。 

6.8 说明 

6.8.1 当产品/项目/参数依据的标准（方法）更新且技术内容有变化时应在相应的“说明”栏中注明

“扩项”。  

6.8.2 当产品/项目/参数检测场所发生变化时应在相应的“说明”栏中注明“场所迁址”。 

6.8.3 租用设备实施的检验检测应在“说明”栏中注明“全部租用设备”或“部分租用设备”。 

6.8.4 利用可移动设施（如移动实验室检测车）实施的检验检测应在“说明”栏中注明“移动设施”。 

7 授权签字人 

7.1 授权签字人的授权签字领域应按能力表中的专业领域或产品、参数类别描述，即与能力表中的一

级类别或二级类别相一致，当覆盖全部能力时，可以用“全部检验检测项目”表述，当覆盖一个大类时，

可以仅描述到大类名称即可；当不能覆盖一个大类，则需描述到大类中的小类，或描述到大类（除***

外）,见附录 D。 

7.2 授权签字人的职称应以技术职称证书或批准文件中的职称完整、规范表述，没有技术职称但符合

中级职称同等能力要求的，职称应统一使用“中级职称同等能力”表述。 

7.3 授权签字人的变化情况应在授权签字人表“备注”栏中注明维持、新增、扩大、缩小、变化等情

况，初次申请除外。 

7.4 对于具备食品检验检测能力的综合性检验检测机构，食品授权签字人表和非食品授权签字人表应

分开表述。 

7.5 对于多场所检验检测机构，应按不同场所分别表述。 

7.6 对于多名称检验检测机构，应按不同名称分别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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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检验检测能力表 

表 A.1给出了检验检测能力表。 

表 A.1  检验检测能力表 

 

 

序

号 

类别(产

品 

/项目/

参 

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含年号） 

 

限制范

围 

 

说明 序

号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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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检验检测机构检验检测能力分类示例 

表 B.1检验检测机构检验检测能力分类示例。 

表 B.1  检验检测机构检验检测能力分类示例 

所属

行业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备注 

建材 

水泥及其他凝胶材料 

通用硅酸盐水泥  

砌筑水泥  

石灰石  

……  

混凝土、砂浆类材料 

骨料  

掺合料  

外加剂  

混凝土  

砂浆  

……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 

钢材及其制品  

钢筋连接件  

钢构件连接件  

铜及铜合金制品  

铝及铝合金制品  

焊接材料  

……  

墙体和屋面材料 

砖  

砌块  

板材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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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水材料 

防水卷（片）材  

防水涂料  

索材  

连接件  

……  

…… ……  

机动

车 

检验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共 x条线，其中：x 号线为 x

吨滚筒线； 

x号线为 x吨平板线；x号线为

摩托车线；…。 

检验车型：xxx） 

联网查询  

车辆唯一性检查  

车辆特征参数检查  

车辆外观检查  

安全装置检查  

底盘动态检验  

车辆底盘部件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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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

行业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备注 

 

机动车排放检验 

（共 x条线，其中：X号线为

X吨汽油线；X号线为 X吨柴

油线；X号线为 X吨汽柴混合

线；…。） 

汽油车排气污染物  

柴油车排气污染物  

摩托车排气污染物  

……  

公安

刑事

技术 

 

DNA鉴定 
DNA鉴定   

……  

理化鉴定 

毒物鉴定   

毒品鉴定  

微量物质鉴定  

……  

声像资料鉴定 

语音资料  

影像资料  

……  

电子数据鉴定 

存在性鉴定  

真实性、完整性鉴定   

相似性、功能性鉴定  

……  

…… ……  

疾病

控制 
消毒产品与灭菌效果 

消毒剂含量检验  

消毒效果检验  

毒理学试验  

医院消毒灭菌效果监

测 
 

幼托机构消毒效果监

测  
 

消毒器械杀菌因子强

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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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  

……  

公共场所 

物理因素检测  

室内空气质量  

游泳池水  

 沐浴用水  

公共用品用具  

……  

学校卫生 

学校餐（饮）具消毒  

学校生活饮用水卫生  

教室环境卫生  

……  

 

检验检测机构检验检测能力分类示例（续） 

所属

行业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备注 

疾病

控制 

洁净区域 

洁净室（区）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

生产环境 
 

……  

…… ……  

司法

鉴定 

法医物证 

个体识别  

亲权鉴定（三联体亲

子鉴定） 
 

亲权鉴定（二联体亲

子鉴定） 
 

亲缘关系鉴定  

……  

法医毒物 
毒品类/阿片类  

毒品类/苯丙胺类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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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剂 

毒品类/氯胺酮  

……  

物证类 

录音鉴定  

图像鉴定  

……  

…… ……  

食品 

粮食加工品 

小麦粉  

大米  

挂面  

其他粮食加工品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  

食用动物油脂  

食用油脂制品  

调味品 

酱油  

食醋  

酿造酱  

调味料酒  

香辛料类  

……  

肉制品 
预制肉制品  

熟肉制品  

乳制品 

液体乳  

乳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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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检验检测能力表述示例 

表 C.1给出了检验检测能力表述示例。 

表 C.1  检验检测能力表述示例 

机构名称： 

检验检测场所地址：                                                 第 1页，共

1页 

序

号 

类别

(产品

/项目

/参

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 

（含年号） 

限制

范围 

说

明 序

号 
名称 

一 水泥及其它胶凝材料 

1 

通用

硅酸

盐水

泥 

 

1

.

1 

组分 
水泥组分的定量测定方法  

GB/T 12960-2019  7 
  

1

.

2 

不溶物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76-2017  6.6 
  

1

.

3 

烧失量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76-2017  6.3 
  

1

.

4 

氧化镁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76-2017  6.27 
  

1

.

5 

三氧化硫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76-2017  6.5 
  

 
通用硅酸

盐水泥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2007 
  

2 

白色

硅酸

盐水

2

.

1 

三氧化硫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76-201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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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产品

/项目

/参

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 

（含年号） 

限制

范围 

说

明 序

号 
名称 

泥 2

.

2 

水泥中水

溶性六价

铬 

水泥中水溶性铬（Ⅵ）的

限量及测定方法 GB 

31893-2015 

  

2

.

3 

氯离子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76-2017  6.13 
  

2

.

4 

碱含量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76-2017 
  

2

.

5 

细度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筛析

法 GB/T 1345-2005 
  

 
白色硅酸

盐水泥 

白色硅酸盐水泥 GB/T 

2015-2017 
  

3 

砌筑

水泥 

 

3

.

1 

三氧化硫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76-2017  6.5 
  

3

.

2 

氯离子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176-2017  6.13 
  

3

.

3 

水泥中水

溶性六价

铬 

水泥中水溶性铬的限量及

测定方法 GB 31893-2015 
  

3

.

4 

细度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筛析

法 GB/T 1345-2005 
  

3

.

5 

凝结时间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

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134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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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产品

/项目

/参

数)  

产品/项目/参数 
依据的标准（方法）名称

及编号 

（含年号） 

限制

范围 

说

明 序

号 
名称 

3

.

9 

放射性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6566-2010 
  

 砌筑水泥 砌筑水泥 GB/T 318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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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授权签字人汇总表 

表 D.1给出了授权签字人汇总表。 

表 D.1  授权签字人汇总表                                                 

序

号 
姓名 职务/职称 授权签字领域 备注 

1 张三 
技术负责人/ 

工程师 
食品 扩大 

2 李四 
检验科科长/中级

职称同等能力 
食品（除微生物外） 维持 

     

     

     

     

     

     

 

 


